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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城县 2025 年中央财政地膜科学使用
回收试点项目实施方案

一、基本情况

（一）县域自然条件及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状况

石城县因“环山多石，耸峙如城”得名，素有“中国烟叶

之乡”“中国白莲之乡”“中国灯彩艺术之乡”“中国温泉之城”

的美誉，位于江西省东南部，赣州市东北部，东邻福建省宁化

县，南抵福建省长汀县及江西省瑞金市，西毗宁都县，北靠广

昌县；位于江西赣州、抚州及福建三明、龙岩四市交汇处，地

处东经 116°05′46″至 116°38′03″、北纬 25°57'47″至

26°36′13″之间，全县人口 33.3 万，其中农业人口 26.5 万

人。自古以来，石城县都是江西东进闽西、南下粤东必经之地，

素有“闽粤通衢”之称。

石城县是一个典型的丘陵县，国土面积 1567 平方公里，耕

地面积 28.66 万亩。全县划辖 6 镇 5 乡 1 管委会，131 个村委会。

我县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日照充足，热量丰富，无霜

期长，四季分明，降水丰沛，其显著特征是四季分明。石城县

历年平均日照时数 1825.6 小时，多年平均气温 18.3℃，日平均

气温稳定通过 10℃的活动积温为 5531.6℃，无霜期 282.3 天，

平均降水量 1748.6mm，在温度、降水量方面，出现东高西低，

南高北低，自东南向西北呈减少趋势。



— 2 —

全县常年耕种的耕地有约 25.65 万亩左右，2024 年全县粮

食种植面积 39.52 万亩；烤烟种植面积 2.28 万亩；白莲种植面

积 8.9 万亩。全年粮食总产量 12.3 万吨；烤烟总产量 0.32 万

吨；白莲总产量 0.69 万吨；生猪出栏 15 万头；水产品总产量

1.54 万吨。

（二）地膜覆盖应用与回收利用状况

1.地膜覆盖应用情况

2024 年全县地膜覆盖面积 4.75 万亩，使用量 370 吨，主要

应用于水稻、烟叶、蔬菜、瓜果等作物，其中加厚高强度地膜

使用面积 2.26 万亩，涉及水稻、玉米、花生、蔬菜、秧盘等；

全生物降解地膜使用面积 0.37 万亩，涉及蔬菜、瓜果等。

2.废旧农膜回收情况

石城县现有农膜回收企业 2 个，2024 年全县农膜总使用量

1235 吨，回收量约 1136.4 吨（含棚膜再利用量 600 吨），总回

收率约 92.02%。其中：

（1）棚膜总用量为 865 吨，使用面积 1.23 万亩，测算产

生废旧棚膜量 340 吨，废旧棚膜回收量约 313 吨（含再利用），

棚膜再利用 600 吨，棚膜回收率为 91.9%，涉及蔬菜、瓜果、水

稻（早稻）等，回收主体为各乡（镇）废品收购站。

（2）地膜总用量 370 吨，使用面积 4.75 万亩，废旧地膜

产生量 364.4 吨，回收量约 341.5 吨，回收率为 92.02%，涉及

蔬菜、瓜果、烟叶等。其中：烟叶、蔬菜、瓜果等其它地膜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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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主体为各乡（镇）废品收购站或网点，回收方式为集中回收。

（三）地膜生产和再利用情况

石城县目前无地膜生产、再利用企业，有地膜销售门店 25

家，主要通过规模不等的实体门店销售。目前仅有烟草部门与

收购公司签订收购协议，有废旧农膜加工企业 2 家，地膜回收

无机械回收作业模式，主要靠人工捡拾。

二、基础条件

（一）地膜回收利用体系情况

我县按照“控增量、减存量”的原则，以农业企业、种植

大户、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加大农膜回收

利用宣传力度，示范推广使用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地膜，鼓

励和引导使用生物可降解农膜产品，采取“五个一”的办法有

序开展了试点工作，农膜回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回收利用体

系已初具雏形。

1.合理布局废旧农膜回收站点。根据各乡镇农膜使用量，

全县共设立 11 个废旧农膜回收站，在县城设立一个农膜回收总

站，各乡镇设立区域中心站，负责该区域以旧换新、经营主体

上交等方式的农膜回收工作，并建立回收台账。由农膜回收总

站汇总上报农膜回收量至县农业农村局，并负责运送至农膜综

合利用企业。

2.落实回收主体责任。我县按照“谁使用，谁回收”的原

则，压实以农业企业、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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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的农膜使用者捡拾回收主体责任，要求

所有享受财政惠农政策的农业企业、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各

类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必须将其农业生产使用造成的废

旧地膜、棚膜全部交到属地乡镇农膜回收站或农膜综合利用企

业，由乡镇农膜回收站或农膜综合利用企业登记汇总后报县农

业农村局，县农业农村局根据各经营主体上交废旧农膜情况，

合理安排农业经营主体享受财政惠农政策额度，对于分拣成本

高，不宜资源化利用的残破农用地膜，允许各新型经营主体将

残破农用地膜纳入城乡回收系统进行利用。

3.构建实用奖补机制。根据各乡镇废旧农膜回收站点回收

的农膜总量及质量，以及开展农膜回收利用宣传力度，对各站

点进行考核评定，根据评定结果给予考核奖补，以提高农膜使

用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降低回收网点回收成本，促进废旧农

膜再利用，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回收利用机

制。我县烟草部门也建立统一采购、统一发放、统一价格回收

的地膜使用回收体系。

（二）地膜监测统计情况

一是通过大量宣传培训，标准地膜用量得到很大提升。二

是通过与农膜销售企业合作的形式开展试验示范，尝试使用降

解农膜，有效减少了白色污染，对治理土壤白色污染，促进农

牧业绿色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收到了良好的生态效

益。2024 年全面完成三个地膜残留监测点的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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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年开展地膜回收工作重点县等建设基本情况和建

设成效等

2024 年石城县开展地膜回收工作重点县建设工作，起草了

《石城县 2024 年中央财政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项目实施方

案》，围绕“地膜科学使用回收体系建设”思路，开展“地膜监

测残留”工作，推动“地膜科学使用回收技术职称及管理体系

建设”，全力推进我县 2024 年中央财政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

项目建设高质量发展。我县烟草部门已具备成熟的地膜使用回

收体系，常年种植面积 22850 亩全部应用了地膜覆盖技术，全

部采用膜下烟种植技术，为地膜科学使用及回收利用提供经验

支撑。11 个乡镇废旧农膜回收站及 1 个农膜回收总站的设立，

为地膜回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开展地膜回收工作重点县建设

以来，全县地膜科学使用回收水平得到长足发展，产出效益、

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均得到显著提升。

三、实施必要性

（一）工作条件基础

1.地膜使用面积逐渐增加。出于产业发展及农作物增产增

收的需要，石城县采用地膜覆盖技术的作物逐渐增加。

2.农膜回收利用基础较好。充分借鉴烟草行业废旧地膜回

收工作经验，依托 2025 中央财政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项目，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各乡（镇）人民政府为主体责任单位，负

责辖区内废旧地膜回收工作，建立乡镇回收站点。采取新旧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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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现金补助等模式开展回收工作，并组织专业人员做好废弃

地膜登记、造册、回收工作，组织兑现新旧地膜置换，咨询服

务，核实废弃地膜数量，杜绝虚报、假报等。

（二）项目实施的紧迫性

地膜塑料属于高分子化合物，极难降解，降解过程中还会

溶出有毒物质。一是对土壤环境的危害，土壤含水量下降，削

弱了耕地的抗旱能力，引起土壤次生盐碱化等，残农膜影响土

壤物理性状，抑制作物生长发育。导致作物减产。二是由于人

工回收残膜的局限性，加上处理回收残膜不彻底，方法欠妥，

部分清理出的残膜弃于田边、地头，大风刮过后，残膜被吹至

家前屋后、田间、树梢、影响农村环境景观，造成“视觉污染”。

三是对牲畜的危害。地面露头的残膜与牧草收在一起，牛羊误

吃残膜后，阻隔食道影响消化，甚至死亡，每年造成大量经济

损失。从地膜污染对环境和作物产量产生的危害可以看出，采

用地膜覆盖技术栽培的农田中残留地膜量，大都接近或达到了

能使作物减产的临界值，防治地膜污染已经是一项十分紧迫而

又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三）项目实施解决的问题

1.提质节支增收。通过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实施，清除

了土壤中残留地膜，提高了土壤蓄水保墒能力，增强了耕层的

通透性，消除了烂种烂芽现象的发生，作物根系生长健壮，减

少了农药使用量，提升了肥料利用率，机械化作业标准大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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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提高了作物的产量和品质，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成本。

2.净化农业生态环境。通过项目实施，从源头上降低了农

业污染，对实现高产、优质、高效和生态农业具有十分重要的

促进作用。该项目示范引导农民科学使用地膜，围绕发展高产、

优质、高效、生态农业的目标，从地膜的使用、回收和再利用

等环节入手，建立以政府牵头，县农业农村局项目引导，企业

为依托，农户积极参与，市场化推进，财政补助扶持，县、乡

（镇）监管的废旧地膜回收利用机制，总结一整套综合治理措

施，力争地膜回收率保持在 90%以上。逐步形成地膜污染防治长

效机制，促进废旧地膜的回收和再生利用，有效防治农业面源

污染，从根本上解决“白色污染”问题，发展循环生态农业。

3.节约回收成本。通过项目实施，提高机械化收膜作业力

度。由于机器收膜的生产率是人工收膜的 10 倍以上，可极大地

缓解残膜回收期劳动力紧张局面，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解放

劳动力使其从事其他经济作物的田间管理工作。地膜回收再生

产项目建设围绕推广地膜科学使用为主要内容的农业清洁生产

技术，清除土壤中残留地膜，并回收加工再利用，改善土壤结

构和生态环境，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保障，以满足农业

生产发展的需要。该项目的成功实施将带动石城县农业生产力

水平的提高，推动残膜回收技术的推广应用，加快现代农业发

展进程。

四、目标和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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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模与布局

全县 11 个乡镇、农发公司计划推广使用 0.01～0.015 毫米

（对于确不适宜使用 0.015 毫米及以上地膜的，可使用 0.01 毫

米以上具备同等强度的地膜，由县农业农村局组织技术论证和

性能检测，并附论证结论和性能检测报告）及以上的加厚高强

度地膜 1.49 万亩，全生物降解地膜 0.25 万亩，具体任务安排

见表 1。设立核心示范区，集中展示种植和回收效果。

表 1 石城县 2025 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项目任务安排表

乡镇

高强度地膜

推广面积

（亩）

全生物降解地

膜推广面积

（亩）

地膜

总数

（亩）

备注

高田镇 2166 93 2259

丰山乡 900 0 900

小松镇 1500 115 1615

木兰乡 900 0 900

琴江镇 2320 55 2375

屏山镇 2500 746 3246

珠坑乡 807 70 877

横江镇 624 55 679

赣江源镇 658 48 706

龙岗乡 475 69 544

大由乡 1280 0 1280

农发公司 770 1249 2019

合计 14900 2500 1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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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内容

1.科学推进加厚高强度地膜应用。针对果蔬、烟草、中药

材等主要覆膜作物，推广使用 0.01～0.015 毫米及以上的加厚

高强度地膜 1.49 万亩。其加厚高强度地膜覆盖使用时间和力学

性能指标应不低于《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

（GB13735-2017）国家标准中 I 类耐老化地膜有关要求。

2.有序推广全生物降解地膜。针对花生、蔬菜、烟草、芋

头、玉米、水稻等适宜作物，推广使用全生物降解地膜 0.25 万

亩。应符合《全生物降解农用地面覆盖薄膜》（GB/T35795—2017）

国家标准中要求的全生物降解地膜。

3.废旧地膜回收利用体系建设。建设废旧农膜回收站点 11

个，废旧农膜回收企业 2 个，全面完成 3 个点地膜残留监测，

不断健全回收加工体系、并进行资源化利用。确保 2025 年地膜

回收利用率稳定在 90%以上。有条件的地区以减少地膜覆盖为目

标，解决地膜污染问题。切实整县推进、全面完成，最终形成

技术可推广、运营可持续、政策可落地、机制可复制的示范样

板和技术模式。同时设置 3 个地膜残留监测点，严格按照农业

农村部监测方案要求开展监测工作。

（三）技术路径

按照“政府倡导、企业带动、站点回收、群众参与”的模

式开展农膜回收，各乡（镇）、有关部门、村组干部多方联动，

提高组织运作能力，确保废旧农膜回收工作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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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群众捡拾。全面推行揭膜技术，组织群众及时进行揭膜，

实行区域包干制度，乡镇、村组干部、农技员和烟技员指导督

促群众把废旧农膜从田间捡拾，清除干净，晾晒水分，除去砂

土，简单打好捆或按照 25 公斤、50 公斤规格的肥料编织袋装好

袋，在 2026 年 8 月 30 日前统一交到当地乡（镇）收购场所（烟

膜按县烟草部门要求在 5 月 31 日前交当地收购场所），逾期不

予兑现废旧农膜回收补贴。

2.站点回收。农膜回收前，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和烟

草站要充分做好农膜收贮的准备工作，及时招聘好收贮人员落

实好临时收贮场所和存放仓库，添置必要的收贮设施，同时加

强对群众的宣传发动。回收期间，同时组织对农膜进行验收，

确保废旧农膜水分、含砂土情况符合要求。对符合要求的废旧

农膜进行过磅，登记造册。

3.农膜运输。废旧农膜由回收单位负责运送至回收企业指

定的加工地点，由回收单位指定专人过磅验收，并登记造册。

4.企业回收处理。企业回收处理单位依据国家相关规定进

行深加工。

（四）主要目标

通过开展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示范，按照“控增量、减

存量”的原则，构建一套科学有效的地膜使用回收利用机制，

开展一项地膜科学使用回收技术模式示范，参与省级农田地膜

残留监测网络，建立一套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利用工作台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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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一套在全县范围内可普及推广的样本模式，力争到 2025 年全

县农膜回收利用率达 90%以上，废旧农膜科学使用回收体系进一

步健全。

（五）实施主体与方式

1.项目实施主体。石城县农业农村局作为项目的实施主体，

负责加厚高强度地膜和全生物降解地膜的推广工作，负责废旧

地膜回收利用体系建设工作。

2.实施方式。一是依托各农产品生产企业和种植大户，开

展蔬菜、瓜果、烟叶种植及早稻育秧推广应用加厚高强度地膜

和全生物降解地膜的示范工作，地膜使用者购买加厚高强度地

膜的价格应低于市场标准地膜价格，让利农户，充分调动农户

的积极性，不足部分由项目补贴；二是县农业农村局和地膜经

销商及使用者三方做好工作对接台账，加强档案管理，确保项

目实施可查询、可追溯；三是加强项目实施全过程管理与监督，

确保回收率达 90%以上。

（六）补助对象及标准

1.推广加厚高强度地膜和全生物降解地膜补助标准

按照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管理规定，

项目支持对象主要是承担任务的农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

及其他相关单位。总计申请专项补助 59.93 万元，其中：

（1）加厚高强度地膜。加厚高强度地膜计划实施 1.49 万

亩，补助标准为 23 元/亩，使用资金约 34.2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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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生物降解地膜示范。全生物降解地膜计划实施 0.25

万亩，补助标准为 60 元/亩，使用资金约 15 万元。

2.烟膜回收补助标准

烟膜回收补贴主要由全县烟叶生产投入补贴政策中专业化

服务试验示范项目列支，其他废旧农膜补贴在农业生态与资源

保护专项资金中列支。

烟膜回收补贴标准：具体由县烟草部门负责实施全过程回

收补贴工作，各乡（镇）烟草站配合。

3.监测点设置及补贴标准及任务要求

项目批准实施后由石城县农业农村局通过“三重一大”的

形式选择农业技术公司分别在高田镇、琴江镇、屏山镇开展有

代表性农膜监测点试验，要求监测点的选择符合上级要求，短

期内不得改种其他作物，每个覆膜地块上完成 5 个地膜残留监

测采样，配合完成工作目标后给予每个监测点 1.5 万元的补助。

（七）项目概算与资金来源

项目总预算 59.93 万元，资金来源主要为 2025 年地膜科学

使用回收试点项目资金。

2025 年中央财政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项目投资概算

序号 建设内容 单位 数量 合价（万元） 备注

2025 年中央财政地膜科学使

用回收试点项目资金
59.93

1
推广使用 0.01～0.015 毫米及

以上的加厚高强度地膜
万亩 1.49 3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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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展全生物降解地膜应用示范 万亩 0.25 15

3
建立一套地膜科学使用回收

利用工作台账
套 1 1

5
开展宣传培训、技术指导、组

织验收等
2.56

6 开展农田地膜残留监测 个 3 4.5

7 运输企业补助 个 2 2.6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石城县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领导小组，组长由分管县领

导担任，成员由县农业农村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财政局、

县烟草专卖局、赣州市石城生态环境局、县统计局主要领导组

成。下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担

任，负责统筹推进全县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工作。相关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各乡镇要成立主要领导任组长的项目推进落实领导

小组，主要负责统筹推进项目建设，组织协调各有关部门，明

确职责，压实责任，形成工作合力，加强对项目建设的监督和

考核。

（二）出台扶持政策

制定地膜回收利用的支持政策，鼓励探索标准地膜推广应

用与回收补贴挂钩机制，扶持从事地膜回收加工的社会化服务

组织和企业，推动形成回收利用体系。对于易回收易分离的，

以市场化运作为主，使用者田间收集，企业回收再利用，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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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补贴的方式进行资源化利用；对于难回收难分离的，可参

照农村垃圾处理的方式进行，按照户收集、村集中、乡镇转运、

县级处理的路径进行垃圾焚烧发电能源化利用，按收集处理环

节按量分别给予补贴。

（三）强化措施落实

将地膜应用纳入农资打假范畴，县市场监管局牵头县农业

农村局配合，联合有关部门积极开展地膜打假行动，对于生产、

销售、使用非标地膜的企业、组织和个人应给予最严厉的处置。

开展地膜覆盖技术适宜性评估，推进地膜覆盖技术合理应用，

降低地膜覆盖依赖度；通过改进农艺措施，集成示范地膜替代

技术等减少地膜用量。突出抓好秋季地膜回收，组织专家分区

域、分作物制定切实可行的农膜回收技术方案，压实回收企业、

专业回收组织和使用者的责任，提高当季回收利用率，防止残

膜造成新的污染。加强对农膜回收专业化服务组织的技术指导，

科学推进农膜回收、加工、再利用社会化服务。加强地膜应用

和残膜污染的基础数据统计工作，进一步完善农田残留地膜污

染监测网络，建立农田残膜监测与调查点，继续开展地膜残留

调查，构建底数清楚、可参考的数据统计平台。

（四）严格资金管理

严格遵守项目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加强资金监管力度。按

照“谁使用谁负责”的基本原则，细化支出范围，明确资金用

途，按照项目进度拨付资金，严格履行招标采购程序。加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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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保障，确保专款专用，严禁弄虚作假、挤占挪用。

（五）健全台账档案

按照项目总体要求和建设内容，建立健全工作台账和项目

档案，包括立项相关文件、配套政策措施意见、项目落实与工

作开展情况、信息、宣传等资料，并进行分类归档，以便项目

考核验收。

（六）加强效果评价

建立健全地膜科学使用试点整县推进项目考核评价体系，

对项目实施进行年度绩效考核和使用效果评价。考核评价内容

包括：项目是否进行了整县制推进；项目完成后地膜回收率是

否达到 90%以上；项目资金能否及时用于该项目且支出内容合理；

项目实施程序是否规范；项目建设内容是否完成。项目实施后，

要对年度实施情况进行自评自查，总结、绩效报告分析。

（七）加强公示公开

落实好公示公开制度，县级对当年制定地膜科学使用回收

试点项目实施方案，及时于政务公开网站进行公示公开。村级

将地膜回收补助资金的发放明细张贴于村务公开栏，确保每一

笔资金流向透明，保障群众知情权。

（八）加强培训宣传

加大培训力度，对乡（镇）、村两级农业技术人员及地膜回

收工作人员进行回收预处理技术培训，明确回收标准，保障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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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质量。通过媒体平台，开展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利用宣传活

动，营造社会氛围，积极推广各地的好做法、好技术、好经验。

引导全民积极主动参与地面科学使用与废旧地膜回收利用，增

强地膜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回收者、监管者自觉履行社

会责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六、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1.作物增产增收。通过项目实施，蔬菜每亩可实现净增收

90 元，0.8 万亩净增收 72 万元；烟草每亩可实现净增收 60 元，

2.2 万亩净增收 132 万元；瓜果每亩可实现净增收 80 元，0.25

万亩净增 20 万元；项目实施共增产增收 224 万元。

2.节约生产成本。废旧农膜回收可以促进农业节本增收，

能适当收回部分农业生产成本，农业用水节约率达到 35%，节约

用肥率达到 20%，节约农药率达到 40%，另外可减少每年因使用

不合规地膜造成的白色污染，需要付出很大的治理费用。项目

实施后，将大大改善白色污染现状，每年可节约环境治理用工

费用。

（二）社会效益

推广应用加厚高强度地膜和全生物降解地膜、健全科学高

效回收利用体系，一是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改善，机械化水平进

一步提升，综合生产效益提高，农业生产力得到发展；二是收

储运体系建成减轻劳动强度、节约劳动力，三是资源得以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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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土壤蓄水保墒能力增强，提高土地投入产出率，增加粮

食产量，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助推农业绿色发

展，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保障；地膜回收再利用可以减少薄膜

产能，降低能源消耗，节约社会和自然资源；农膜回收为薄膜

再利用企业提供生产资料，并创造就业岗位。

（三）生态效益

项目实施后，一是充分提高农作物产量，通过覆膜后，能

充分保水、提高光合作用、抑制杂草生长、降低农作物病虫害

危害，可使农作物产量有较大增产；二是通过项目实施，减少

化肥使用、农药使用量，可提高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效率，对耕

地保护工作有很大促进；三是有效降低土壤白色污染，保护生

态环境，减少动物食用薄膜造成动物死亡，防止生态灾难，同

时可以防止农膜焚烧造成的大气污染，对实现全县农业的可持

续发展有着良好的生态效益。


	（一）县域自然条件及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状况
	1.地膜覆盖应用情况
	2024年全县地膜覆盖面积4.75万亩，使用量370吨，主要应用于水稻、烟叶、蔬菜、瓜果等作物，其中
	2.废旧农膜回收情况
	（三）地膜生产和再利用情况
	（一）地膜回收利用体系情况
	（二）地膜监测统计情况
	（一）工作条件基础
	（二）项目实施的紧迫性
	（三）项目实施解决的问题
	（四）主要目标
	（五）实施主体与方式
	1.项目实施主体。石城县农业农村局作为项目的实施主体，负责加厚高强度地膜和全生物降解地膜的推广工作，
	（六）补助对象及标准
	1.推广加厚高强度地膜和全生物降解地膜补助标准
	2.烟膜回收补助标准
	（七）项目概算与资金来源
	（一）加强组织领导
	（二）出台扶持政策
	（三）强化措施落实
	（四）严格资金管理
	严格遵守项目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加强资金监管力度。按照“谁使用谁负责”的基本原则，细化支出范围，明确资
	（五）健全台账档案
	（六）加强效果评价
	（七）加强公示公开
	（八）加强培训宣传
	加大培训力度，对乡（镇）、村两级农业技术人员及地膜回收工作人员进行回收预处理技术培训，明确回收标准，
	（一）经济效益
	推广应用加厚高强度地膜和全生物降解地膜、健全科学高效回收利用体系，一是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改善，机械化水
	（三）生态效益

